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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原文链接：https://www.cac.gov.cn/2025-01/08/c_1738034725920930.htm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
信息的公告

    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2024年，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持续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工作。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302款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其中2024年新增238款备案；对于通过API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
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2024年共10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
信办完成登记，现将相关信息予以公告。　　



 

来源：商务微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S7t2FGjpef0yCUeFiu-gw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发布人工智能出口管制措施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中方注意到，拜登政府于1月13日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出口
管制措施。该措施进一步加严对人工智能芯片、模型参数等出
口管制，还拓展了长臂管辖，对第三方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设
置障碍、横加干涉。此前，美国高科技企业、行业组织等通过
多种渠道表达不满和担忧，认为该措施未经充分讨论、制定出
台草率，是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过度监管，将产生重大不利后果，
强烈呼吁拜登政府停止出台。但拜登政府对业界合理呼声充耳
不闻，执意仓促出台措施，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
制的又一例证，是对国际多边经贸规则的公然违背。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
    拜登政府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严重阻碍各国正常经贸往来，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影响全球科技创新，
严重损害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各国企业利益。中方将采取
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近日，国内知名视频流媒体平台爱奇艺已向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指控国内AI初创企业
MiniMax在AI模型训练及内容生成流程中涉嫌侵犯其版权。

据相关消息透露，MiniMax被指控未经授权使用了爱
奇艺享有版权的素材进行模型训练，导致生成的内容构成
了对爱奇艺版权的侵犯。爱奇艺方面强烈要求MiniMax立
即停止这一侵权行为，并索赔约10万元人民币。而
MiniMax方面则可能提出抗辩，声称所涉素材为公开资源
或由用户输入，并试图依据技术中立原则来免除自身的法
律责任。

这或将是国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起案件，本案将促
使法院对AI企业在模型训练过程中使用数据的合法性进行
深入探讨和明确界定。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训练时需
要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的来源是否合法是法律界关注的
重点。通过此案的审理，法院可能会进一步明确AI企业在
使用数据时需要遵循的法律标准，为行业提供更清晰的法
律指引。

来源：网络诉讼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z9TGWTESr16ei-xXZC6wQ

爱奇艺起诉AI企业MiniMax侵犯版权



政策法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相
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1月10日，为规范MCN机构互联网信息内
容相关业务活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起草了《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
服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草案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公众可将反馈意见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
送至：mcnjg@cac.gov.cn。意见反馈截止时
间为2025年2月9日。

来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原文链接：https://www.cac.gov.cn/2025-01/10/c_1738209405008163.htm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互联网数据中心客户数据安全保护实
施指引》 

    互联网数据中心（以下简称IDC）作为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承载着千行百业的海量
客户数据，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战略
资源。提升IDC客户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对于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为指导IDC业务经营者加强客户数据安全
保护，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
强互联网数据中心客户数据安全保护的通知
以及《互联网数据中心客户数据安全保护实
施指引》。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文链接：https://wap.miit.gov.cn/jgsj/waj/wjfb/art/2025/art_0ba3ad6a2bb94d0c9c0e466fdb8ca48d.html



监管动态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依据《网络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App违法违规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及
相关国家标准要求，近期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
16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
机用户首先谨慎下载使用以上违规移动App，同
时要注意认真阅读其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说明，
不随意开放和同意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
输入个人隐私信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
避免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

来源：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原文链接：https://www.cverc.org.cn/zxdt/report20250113.htm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16款违规移动应用



 

近日，浙江台州公安机关工作中发现，浙江某软件科
技公司受托搭建的数据库存在安全漏洞，数据库中承载的
大量电子政务数据存在泄露风险。     

经查，该公司主要为政府部门提供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建设和运维等服务。在与台州当地部分政府部门合作期
间，该公司未对受托维护、处理的电子政务数据履行应尽
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未依法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
度，导致电子政务数据存在严重泄露风险，相关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台州公安机关依法对该公司和该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行
政罚款，并责令其依法依规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同时，
依法约谈涉事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通报委托处理电子政
务数据活动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责令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
管理和保护，严防数据泄露。

浙江台州公安机关对某软件科技公司及其负责人未履行数据安全
保护义务进行行政处罚

来源： 浙江网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22z7W97zpu6tc73ZPAMLlw



 

近日，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发布一批重点防范境外恶意网址和恶意IP。据介绍，
境外黑客组织利用这些网址和IP持续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起网络攻击。这些恶意网址和IP都与特定
木马程序或木马程序控制端密切关联，网络攻击类型包括建立僵尸网络、网络钓鱼、窃取商业秘密
和知识产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对中国国内联网单位和互联网用户构成重大威胁，部分活动已
涉嫌刑事犯罪。相关恶意网址和恶意IP归属地主要涉及：美国、荷兰、新加坡、土耳其、墨西哥、
越南等。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公布一批境外恶意网址和恶意IP 

来源：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sO3lMyIf8DxxQ0R7JZYFw



 

案例一：崔某、吴某编造“多名女子被杀”谣言案网民
崔某、吴某在网络社交平台编造发布“这里有好几个女子被
杀后分尸”的谣言信息，经核实，崔某、吴某为吸引流量，
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言论，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轮台县
公安局依法对崔某、吴某进行行政处罚。

案例二：刘某编造“超市的红枣都是泡发剂泡大的”谣
言案网民刘某在网络社交平台编造发布“超市的红枣都是泡
发剂泡大的”的谣言信息，经核实，刘某为博取关注，发布
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硕县公安局依
法对刘某进行批评教育。

案例三：曾某编造“饭馆的包子、饺子里面加了洗衣粉”
谣言案网民曾某在网络社交平台编造发布“以后去饭馆再别
吃包子、饺子了，和面的时候有人往里面加洗衣粉”的谣言
信息，经核实，曾某为博取关注，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硕县公安局依法对曾某进行批评教育。

巴州网信、公安部门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谣言3起典型案例

来源：巴州党委网信办举报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3eg0d0sr7Sw-W7CwDO7Tw



境外资讯



 

欧盟法院（CJEU）在C-394/23 Mousse案中裁定，
法国铁路公司SNCF Connect在网上购票时要求提供性
别称谓（如先生或女士）不符合GDPR的数据最小化原
则。欧盟法院认为，表明性别身份并非履行铁路运输
合同的必要条件，使用性别中性语言可能是一种干扰
性较低的替代方法。裁决还强调，个人数据处理必须
是出于合法利益的需要，并应告知客户，且不得侵犯
其基本权利，包括性别认同歧视的风险。

来源：数据何规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8jHsV9OYDGLKlp2j-i8nw

欧盟法院裁定购票时要求提供性别称谓违反了GDPR的数据最小化原则



 

1月1日，越南第24/2023/QH15号《电信法》第72
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生效，涉及关于在互联网上提
供基本电信服务、数据中心服务、云计算服务的规定。
越南《电信法》于2023年11月24日发布，除前述条款
外，其余条款于2024年7月1日生效。该法规定了在互
联网上提供基础电信服务的企业享有的权利及其义务，
包括进行电信服务登记和申报。此外，该法还规定了
提供数据中心服务和云计算服务的企业的权利及其义
务，如进行注册并通知其服务等。

来源：东盟经贸信息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hRvy3YL2hlWnjiRyHkDbA

越南《电信法》关于在互联网上提供基本电信服务等规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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